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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秦岭水泥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   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陕西秦岭水泥(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

方式召开，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经与会监事书面记名投票表

决，通过如下决议： 

监事会审阅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同意唐

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履行向本公司注入资产承诺的议案》及

相关资料。会议认为，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履行向公司注

入其在陕西的水泥资产，属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所致，且资产

注入承诺已失去可行性；冀东水泥终止履行承诺事项，未违反中国证

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---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

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之规定；同意冀东水泥终止

履行承诺事项，有利于推进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会议认为，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之规定。 

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陕西秦岭水泥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14 年 6 月 14 日 


